关于实行新闻报道申报制的通告
为提高我校新闻宣传的工作质量，规范有关新闻报道程序，我校自即日起实行新闻报道申报制，校内凡需邀请宣传部或校外媒体记者对本部门活动进行新闻报道的单位，请提前一周填写《上海交通大学新闻报道申请表》，并送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审批安排。
《申请表》请从宣传部焦点网或OA系统党委宣传部“表格下载”中下载。
特此通告。
                                  党委宣传部
新闻中心

                                二OO七年一月八日
附：《上海交通大学新闻报道申请表》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报道申请表

申请单位：                             

	新闻内容
	

	新闻时间
	  
	新闻地点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拟请校内外媒体
	校外媒体
	校内媒体（打√）

	
	
	上海交大报文字记者
	

	
	
	新闻中心摄影
	

	
	
	有线电视台摄像
	

	
	
	其他
	

	申请单位负责人意见
	         申请时间：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新闻中心审批意见
	               审批时间：         负责人签字： 

	办理情况（此栏由新闻中心填写，作为具体任务单）
	校外媒体邀请情况：
	校内媒体落实情况

	
	
	上海交大报记者
	

	
	
	图片记者
	

	
	
	电视记者
	

	
	
	其他
	


注：1、此表必须在新闻事件发生一周前填写并交校新闻中心

2、申请事项一栏中，在“校外媒体”下写明拟请媒体名称，校内媒体后划“√”

3、对于新闻中心同意安排的采访，本表一式5份，将作为新闻任务单给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

4、本表可在宣传部焦点网或交大OA系统党委宣传部“表格下载”中下载

